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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委托人：指符合相关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关于合格投资者要求，签订本合同并交付

了信托资金的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 

1.1.2 合格投资者：指符合相关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和信托文件约定，能够识别、判断和

承担信托计划相应风险的投资者。 

1.1.3 受托人或央企信托：指中国央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1.1.4 信托业保障基金：指为保护信托当事人合法权益,有效防范信托业风险，按照《信

托业保障基金管理办法》（银监发〔2014〕50号）的规定，主要由信托业市场

参与者共同筹集，用于化解和处置信托业风险的非政府性行业互助基金。依据

《信托业保障基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本信托计划的保障基金将按照实际

发行规模的计算，由 JNTQCY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委托央企信

托向中国信托业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认购。 

1.1.5 信托单位：指用于计算委托人加入信托计划后受益人享有的信托受益权的计量单

位，本信托计划项下信托受益权划分为等份额的信托单位，每份信托单位的面

值为壹元（RMB￥1）。 

1.1.6 信托单位的分期：信托计划若分期发行时，根据认购信托单位的时间不同分为第

一期、第二期、……、第 N期（就信托单位而言，N为大于“0”的自然数，下

同）。 

1.1.7 信托单位的分类：根据认购信托单位的份额不同，各期信托单位分为该期 A 类

信托单位、该期 B类信托单位、……、该期 N类信托单位。各期各类信托单位

对应不同的业绩比较基准。 

1.1.8 受益人：指在本合同设立的信托计划中享有信托受益权的人。若无特别指定，本

信托计划设立时为自益信托，委托人在签署信托合同时指定其自身为受益人。

受益人根据其持有某期信托单位份额不同分为该期 A类受益人、该期 B类受益

人、……、该期 N类受益人。 

1.1.9 保管人：指根据与受托人签订的编号为【央企信（2024）第 67-BGHT】的《央

企·**265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资金保管合同》（含附件以及对其任何有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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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补充，以下简称“《保管合同》”），负责本信托计划项下资金保管并依受托

人的指令及根据相关合同约定负责资金划付的银行及其权利、义务的合法承继

人。本信托计划保管人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1.1.10 代理推介机构：指根据与受托人签订的编号为【央企信（2024）第 67-XSFWXY

号】的《央企·**265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销售服务协议》（含附件及对其任何

有效修订及补充，以下统称“《代销协议》”），提供本信托计划项下的代理推

介服务的机构及其权利、义务的合法承继人。本信托计划代理推介机构为 XX有

限公司。 

1.1.11 信托专户/信托财产专户：指受托人在保管人处为本信托计划开立的、用于本信

托计划项下现金类信托财产管理、分配的专用银行账户。 

1.1.12 认购风险申明书：指《央企•**265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之认购风险申明书》及

对该认购风险申明书的任何有效修订和补充。 

1.1.13 本合同/信托合同/《信托合同》：指《央企•**265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之信托合

同》及对该合同的任何有效修订和补充。 

1.1.14 信托计划说明书：指《央企•**265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之信托计划说明书》及

对该信托计划说明书的任何有效修订和补充。 

1.1.15 信托文件：指与本信托计划有关的本合同、信托计划说明书、认购风险申明书

以及监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文件。 

1.1.16 信托计划、本信托计划、信托、本信托：指根据信托文件设立的央企•**265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1.17 认购资金：指为参与本信托计划，委托人交付给受托人的资金，由受托人根据

委托人参与信托计划的意思表示从委托人处接受的资金。 

1.1.18 信托资金/信托资金本金/信托计划资金:指在信托计划项下委托人为参与信托计

划、认购信托单位而向受托人所交付的资金，即经受托人确认为信托资金的委

托人交付的资金。根据本信托计划分期募集的情况，信托资金分为若干期，根

据认购信托单位的顺序按照“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依此类推，第 N期信

托资金”命名。 

1.1.19 信托资金本金的余额：就某一日期相对于每一受益人享有的某期某类信托受益

权而言，指下列 A减去 B所得的差额，其中：A指在信托计划成立日或者该期

信托单位成立日该期该类信托受益权所对应的信托资金本金金额；B 指自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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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成立日或该期信托单位成立日起（含该日）至该日之前（不含该日），该

期该类信托受益权所对应的所有已向该受益人分配的信托资金本金金额。但发

行人按本合同约定提前偿还该期信托受益权对应的某笔投资价款的，该提前还

款当日受托人即核减本合同项下的信托资金本金的余额，该等本金按本合同第

10条的约定向受益人分配。 

1.1.20 信托财产：指信托资金及受托人按信托文件的约定对信托资金管理运用、处分

或者其他情形而取得的资产的总和。 

1.1.21 信托利益：指受益人因持有信托受益权而可获得分配的信托财产。 

1.1.22 信托收益：指信托利益中扣除委托人认购信托单位而交付的信托资金之外的部

分。 

1.1.23 信托受益权：指受益人在信托计划中享有的、获得与所持有的信托单位类型和

份额相对应的信托利益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取得信托收益、信托计划终止后

取得信托财产的权利以及信托文件约定的其他权利。本信托计划项下信托受益

权分为某期 A类信托受益权、某期 B类信托受益权、……、某期 N类信托受益

权。 

1.1.24 信托报酬：指受托人管理本信托所收取的报酬。 

1.1.25 信托费用：指信托文件约定的信托管理费用、信托报酬及由信托财产承担的其

他相关费用。 

1.1.26 发行人/信托资金使用方/TQJT：指 JNTQCY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权利、义

务的合法承继人。 

1.1.27 交易文件：指除信托文件外，受托人因管理信托事务以自身名义签署的所有书

面文件，因行政机构履行行政职能与受托人签署的文件除外，包括但不限于：

编号为【央企信（2024）第 67-YXZTZHT号】的《央企•**265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永续债权益投资计划投资合同》（含附件，以及对其的任何有效修订和补

充，以下简称“《永续债权益投资计划投资合同》”）、编号为【央企信（2024）

第 67-RGXY号】的《央企·**265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之信托业保障基金委托

认购协议》（含对其的任何有效修订和补充，以下简称“《信托业保障基金委

托认购协议》”）、编号为【央企信（2024）第 67-CNH1号】的《承诺函》（含

对其的任何有效修订和补充，以下简称“《承诺函》”）以及对该等文件的任何

有效修订和补充，及受托人与相关交易对方签署的或相关交易对方向受托人出

具的其他相关文件的统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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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8 交易对手：指发行人/信托资金使用方等交易对手及其合法继承人。 

1.1.29 永续债权益投资计划/永续权益投资计划：指由受托人根据《永续债权益投资计

划投资合同》的约定，以信托计划项下信托资金向发行人进行永续债权益投资

计划权益性金融工具投资所形成的债权。 

1.1.30 推介期/募集期：指本信托计划设立前，受托人向合格投资者推介信托计划并募

集资金的期间。 

1.1.31 开放期：指信托计划开放信托单位认购的期间。开放期以受托人根据信托计划

投资和管理需要而临时决定并公告的期间为准。 

1.1.32 信托计划成立日：指本信托计划于推介期届满或受托人按照本合同第 5.3 款的

约定宣布推介期提前结束，且满足本信托计划成立条件后，受托人宣告信托计

划成立之日。 

1.1.33 各期信托单位成立日：指某期信托单位成立的日期。在本信托计划推介期发行

的信托单位，其成立日为信托计划成立日；在本信托计划开放期发行的信托单

位，其成立日为开放募集确认日，即在信托文件约定的信托计划开放募集成功

条件全部满足后，受托人宣布的信托计划本次发行的某期信托单位成立日期，

具体以受托人确定的日期为准。 

1.1.34 信托计划终止日：指信托计划期限届满终止、提前或延期终止之日。 

1.1.35 各期信托单位终止日：指某期信托单位期限届满终止、提前终止之日。 

1.1.36 信托存续期/信托计划存续期：指本信托计划成立日（含该日）至信托计划终止

日（不含该日）的期间。 

1.1.37 元：指中国的法定货币人民币元。 

1.1.38 工作日：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规定的工作日。 

1.1.39 月：假设某日为 M月 N日，则自该日（含该日）起至下一个月的 N日（含该

日）为一个月届满之日。但是，（1）若 M月 N日为 M月 1日，则 M月最后

一日（含该日）为一个月届满之日；（2）若M月 N日非M月 1日，且下一个

月无 N日的，则以下一个月的最后一日（含该日）为一个月届满之日。 

1.1.40 法律法规：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布实施并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

司法解释及规范性文件（为本合同之目的，不包括香港、澳门及台湾地区的法

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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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1 监管规定：指相关金融监督管理部门、信托业协会等机构已颁布实施的要求信

托公司、委托人、交易对手等主体遵守的规范性文件、通知以及现场指导意见

等。 

1.1.42 中国：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本合同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

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 

2Ø! Ö×1

1.2.1 除上下文另有约定外，本合同所使用的有关“本合同的”、“本合同中”、“本

合同内”、“本合同项下”，以及其他具有类似含义的词语，是指包括本合同

全部组成部分的合同整体，不是指本合同的任何特定部分或条款。 

1.2.2 本合同各条款的标题仅为方便而设，不得被视为等同于该条款所包括的全部

内容，或被用来解释该等条款或本合同。 

1

ÕnÒ 4,ä71

!Ø2 +,-¨��/,-74©¯ª«¬5WpU@5W��7DN4,/
,-¶�É5��3·¸�¹º>/,-ÂÃ4,Ýå7_S8�¯°7c

±«4,DN¸�CDæ�-æ�7çèéV0CD<=8êQ/0-7

5W®0��3·¸�¹º4,´µ>1

!Ø! ;4,<=7Àëì5/,-7í�î©8/,-«ï/ ðñòð @¬RS7
Õó�7+,8ÂÃk4,�ôõ¨N��ÈWm¾ghWÏWÊ7ÊSL

J��4,�ôõ¨N>1

1

ÕóÒ 4,ö÷-1

aØ2 ;4,7ö÷-U+,-3/,-�/0->1

aØ! ;4,�+,-:RHI4,Ýå3²³_SøùLMDN75úCDE>1

aØa ;4,�/0-:RÙ;4,�TU4,/0V7-8/0-ûQ¯ü-3
W-@EÛW-ýþ>;4,<=PZ[8+,-6[Q/0->ÂÃ4,

56_SfghWÏ3WÊ5W/ÿ@!"3"!4,56#�4,/0

V7-Q/0->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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Õ$Ò 4,´µf¬øù1

#Ø2 ;4,<=DN�Ê%&'G-Å()""*"""*"""Ø""+(,-b./+0*8
â1�;4,<=À23É74,DN�4Q¢>;4,<=#�4,D

Nû�º53É>1

#Ø! ;56#�+,-øù74,DN�;56#�+,-Ùk4ifHIlm
�6-7LMN4ê�¬À2øù7DNN4Q¢>1

#Øa +,-7Ù895@:;5<²;567_S«LMDNøù=/,-R
S7�>4,§?b1

@?cdb1

��@Ab1

:?��b1

/,-Ùô�-¹:Z74,§?8Ù4,Bè5<&ûCD8EQ4,

´µô�3��3·¸�¹º7§¸@?>1

#Ø# ;56#�74,<=.F54,�GPZH8+,-@/0-7éV-I
�J4,´µTUKL/MV®8Ù4,<=.F54,�GPZNéV-

OW�PJV®8êFG~WQR�4,´µSTU�78/,-&"V

+,-f/0-7©WXY>1

1

ÕZÒ 4,<=PZf5[1

)Ø2 ;4,<=6[\]�ßÒå�PZ3^_b1

5.1.1信托文件、交易文件、《保管合同》、《代销协议》均有效签署并生效。 

5.1.2交易文件项下的交易对手内部有权决策机构作出批准其签署和履行相应交易

文件的决议文件（如有）。 

5.1.3受托人已取得负责 TQJT 年度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将永续债权益投资

计划认定为权益属性的盖章版专业意见（或经受托人同意后，发行人已向受托

人已提供其他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将永续债权益投资计划认定为权益属性的

盖章版专业意见）。 

5.1.4受托人已取得 TQJT的上级主管部门出具的同意 TQJT发行永续债权益投资计

划的批复文件（或经受托人同意后，发行人已向受托人已提供发行人股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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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的同意发行人发行永续债权益投资计划的批复文件）。 

5.1.5受托人已经取得发行人提供的用款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合同和凭证等）。 

5.1.6委托人已将认购资金交付至信托专户，且受托人确认已接受委托人交付的信托

资金。 

5.1.7受托人认为的符合受益人利益的其它条件已具备。 

5.1.8推介期满或受托人按照本合同第 5.3款的约定宣布推介期提前结束。 

)Ø! ;4,<=895Q%1111&$%11&'%11&`=%1111&$%11&'%11&
`8/,-û�ÂÃÀ23Éabcd@ef8â1895�/,-}gQ¢>1

)Øa Ù895<8Ñh;56Õ )Ø2Ø2=Õ )Ø2ØiÓ_S7ÒåjkPZ8Á/,
-UVlm;4,<=895nHop8;4,<=PZ>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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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 开放期内，下列条件全部满足的,则受托人有权宣布开放期提前届满且开放募集发

行成功，当期发行的该期信托单位成立，该期信托单位于受托人宣布的成立日成立： 

±²³ 发行的该期信托单位的规模达到受托人确定的规模； 

±´³ 受托人认为应当满足的其他条件。 

5.6.2 开放期届满之日，如果委托人交付的认购资金未达到发行文件规定的规模，则受

托人有权宣布开放募集发行失败，当期发行的该期信托单位不成立。受托人参照本

合同第 5.4款退还委托人交付的认购资金及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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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受托人因承诺信托而取得的信托资金； 

6.1.2 因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和处分而形成的财产和收益（含债务或其他权利负担）； 

6.1.3 因前述一项或数项财产灭失、毁损或其他事由形成或取得的财产； 

6.1.4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计入信托财产的其他财产。 

1

Õ¬Ò 4,´µ7��3·¸�¹º1

iØ2 ;4,#�74,DN8¹/,-²;567_S8�É���·¸7�
´8CD�æ�-æ�7F5çèéV0CD<=êræ�-º��ùC

D�Ó>/,-ÂÃ;4,<=ÊS·¸4,DN7¨;º»Qb1

7.1.1 取得信托资金的主体：JNTQCY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7.1.2 信托资金用途：投资于发行人发行的永续债权益投资计划，资金最终用于偿还发

行人或其并表非房子公司金融机构借款。 

7.1.3 主要交易安排： 

7.1.3.1 受托人以信托计划项下募集的各期信托资金用于投资于发

行人发行的各期永续债权益投资计划，并分笔支付投资价款，由

发行人按照约定向受托人履行支付投资价款本金、全部投资利息

（包括投资项下递延偿付的递延投资利息、投资利息孳息）以及

其他应付款项的义务，基本要素如下： 

（1） 投资价款：投资价款总金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500,000,000.00元

（大写：人民币伍亿元整），具体金额以信托计划项下实际募集

的信托资金总额并且受托人向发行人实际支付的投资价款总金额

为准。受托人可以向发行人分笔支付投资价款并对应各期永续债

权益投资计划。 

（2） 投资用途：除《永续债权益投资计划投资合同》另有约定或受托

人书面同意，发行人应确保本信托计划项下信托资金形成的投资

价款全部用于发行人发行的永续债权益投资计划，最终用于偿还

发行人或其并表非房子公司的金融机构借款。发行人确保并承诺

本信托计划项下信托资金即投资价款不得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

地用于包括但不限于固定资产、股权投资，不得用于房地产、土

地整理、两高一剩（高污染、高耗能、产能过剩）等国家禁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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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经营的领域和用途不用于拿地（支付土地款）、房地产开发

等领域不用于法律法规规定和国家政策禁止准入的项目，国家明

令禁止行业或产业或领域。发行人承诺，投资价款的用途合法合

规、不违反任何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者监管部门的要求。 

（3） 投资期限：《永续债权益投资计划投资合同》项下各期永续债权

益投资计划投资期限为无固定期限。就任何一期永续债权益投资

计划而言，其投资期限为自该期永续债权益投资计划的投资期限

起算日（指该笔投资价款支付日，以下简称“投资期限起算日”）

（含）起至《永续债权益投资计划投资合同》约定的该期永续债

权益投资计划的投资期限到期日（不含）止。 

1.1.43 就任何一期永续债权益投资计划而言，初始投资期限为自该期永续债权益投资

计划投资期限起算日（含）起至自该期永续债权益投资计划投资期限起算日起

届满 2 年的对应日（不含，如无对应日的，则为对应月的最后一日，下同，以

下简称“初始投资期限届满日”）,各期永续债权益投资计划的初始投资期限届

满后，每满 1 年为一个投资周期；第二个投资周期为自该期永续债权益投资计

划投资期限起算日起届满 2 年的对应日（含）起至该期永续债权益投资计划投

资期限起算日起届满 3 年的对应日（不含）；第三个投资周期为自该期永续债

权益投资计划投资期限起算日起届满 3 年的对应日（含）起至该期永续债权益

投资计划投资期限起算日起届满 4年的对应日（不含），……，第 N个投资周

期为自该期永续债权益投资计划投资期限起算日起届满 N年的对应日（含）起

至该期永续债权益投资计划投资期限起算日起届满 N+1年的对应日（不含）（其

中 N为自 2以上（含）的自然数，N=2、3、4、5……，下同）。 

1.1.44 就任何一期永续债权益投资计划而言，发行人有权选择根据《永续债权益投资

计划投资合同》约定在前一个投资周期的基础上将该期永续债权益投资计划投

资期限延长 1 个投资周期，且不受到任何延期次数的限制（但发生《永续债权

益投资计划投资合同》第 5.1.1款约定的情形除外）。发行人选择延长某期永续

债权益投资计划投资期限的，发行人须在前一个投资周期届满日的前 1 个月书

面通知受托人。 

1.1.45 除《永续债权益投资计划投资合同》另有约定或发行人和受托人另行书面协商

一致外，就任何一期永续债权益投资计划而言，发行人有权在该期永续债权益

投资计划对应的初始投资期限届满日及其后对应的每个付息日、后续各投资周

期届满日（以下统称“赎回日”）行使赎回权，赎回对应该期永续债权益投资

计划并支付该期永续债权益投资计划对应的全部投资价款和投资利息等应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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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该期永续债权益投资计划对应的该期信托单位终止。赎回方式为发行人在

该赎回日前不少于 1 个月向受托人发送赎回全部（不得为部分）该期永续债权

益投资计划的书面通知。在任何一个赎回日，发行人有权赎回全部该期永续债

权益投资计划，发行人亦有权不行使赎回权，永续债权益投资计划的赎回权归

发行人所有。若发生《永续债权益投资计划投资合同》约定的强制赎回情形或

加速清偿条款项下的任一情形，受托人有权要求发行人赎回全部各期永续债权

益投资计划、支付全部各期永续债权益投资计划对应的全部投资价款和投资利

息等应付款项，本信托计划终止。如果发行人在该期永续债权益投资计划对应

的初始投资期限届满日不行使赎回权，则从该期永续债权益投资计划对应的初

始投资期限届满日及该初始投资期限届满日起每届满 1 年之日重置一次利率，

具体以《永续债权益投资计划投资合同》约定的投资年利率为准。 

（4） 投资年利率：就任何一期永续债权益投资计划而言，《永续债权

益投资计划投资合同》项下投资年利率（以下简称“投资年利率”）

在该期永续债权益投资计划的每个投资年利率调整日（指本款约

定的投资年利率调整日期。对于任何一期永续债权益投资计划而

言，投资年利率调整日是指该期永续债权益投资计划对应的初始

投资期限届满日以及初始投资期限届满日起每届满 1年之日，以

下简称“投资年利率调整日”）调整一次。投资年利率以及调整

后的投资年利率具体以《永续债权益投资计划投资合同》约定为

准。 

（5） 投资利息的核算：各期永续债权益投资计划投资价款的投资利息

单独计算。就每一期永续债权益投资计划而言，其对应的该期永

续债权益投资计划的投资利息自其投资期限起算日（含）起计算，

并按照四舍五入法精确到分。《永续债权益投资计划投资合同》

项下投资利息的投资日利率=投资年利率/365。投资利息的核算方

式具体以《永续债权益投资计划投资合同》等交易文件约定为准。 

（6） 投资利息和投资价款本金偿付方式和时间：除项目交易文件另有

约定外，就任何一期永续债权益投资计划而言，发行人应当于每

一个付息日将当期应付投资利息（包括递延偿付情形下的递延投

资利息及投资利息孳息）及其他应付款项（如有）从投资价款专

用账户划入信托专户。付息日如遇非工作日，则顺延至该日后的

第一个工作日支付。除投资期限到期日外，前述顺延不改变计息

周期的计算和付息日的定义；若为投资期限到期日顺延，则顺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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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仍按照约定计算投资利息等并于顺延后的投资期限到期日偿

付。 

1.1.46 就任何一期永续债权益投资计划而言，发行人应于该期永续债权益投资计划投

资期限到期日一次性清偿全部该笔投资价款本金，该期永续债权益投资计划对

应的最后一笔投资利息、已经递延至投资期限到期日的所有递延投资利息及投

资利息孽息及其他应付款项也应当于该期永续债权益投资计划投资期限到期日

同全部该笔投资价款本金一并偿付。 

（7） 递延偿付投资利息：就每一期永续债权益投资计划而言，若未发

生 《 永 续 债 权 益 投 资 计 划 投                                                                                                                                                                                                                                                                                                                                                                                                                                                                                                                                                                                       

资合同》第 3.3.7款约定的强制付息事件，发行人可自行选择在某

个付息日将当期投资利息以及按本条款已经递延的所有递延投资

利息（指投资利息递延偿付的情况下，已递延偿付的投资利息，

以下简称“递延投资利息”）及其递延期间的投资利息孶息（指

投资利息递延偿付的情况下，已递延偿付的投资利息在递延偿付

期限内按照递延利率计收的投资利息，以下简称“投资利息孳息”）

推迟至下一个付息日偿付，且不受到任何递延偿付投资利息次数

的限制，该等递延不构成发行人未能按照《永续债权益投资计划

投资合同》约定足额支付投资利息、递延投资利息及投资利息孳

息（但发生强制付息事件等《永续债权益投资计划投资合同》约

定不得递延的情况除外）。 

1.1.47 就每一期永续债权益投资计划而言，发行人选择递延偿付某笔投资利息的，须

在该个付息日前 20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受托人递延偿付投资利息。就每一期永

续债权益投资计划而言，发行人选择递延偿付某笔投资利息后，递延偿付的投

资利息（包括递延投资利息及投资利息孳息，下同）应当自该付息日（含）起

按照递延利率（指递延偿付期内适用的利率，适用于递延投资利息以及投资利

息孳息，以下简称“递延利率”）计算并偿付投资利息孳息。递延利率以《永续

债权益投资计划投资合同》约定为准。 

1.1.48 递延偿付的投资利息在递延期间按递延利率累计计息。在发生递延偿付投资利

息【包括重复递延，重复递延指发行人已发生递延偿付，并在某一当期计息周

期继续选择递延偿付当期投资利息（包括上一笔投资利息，以及上一笔投资利

息在当个递延期间产生的投资利息孳息）的情况；发生重复递延的，当期产生

的投资利息孳息应计入递延偿付的当期投资利息以计算下一个递延期间产生的

投资利息孳息】情形时，就递延投资利息而言，当期投资利息为上一笔递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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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利息、按照递延利率计算的投资利息孳息之和，计算公式为：（1）当期投

资利息=上一笔递延的投资利息+递延期间的投资利息孳息；（2）递延期间的投

资利息孳息=∑当个类别的计息周期每日计提的投资利息孳息；当个类别的计息

周期每日计提的投资利息孳息=上一笔递延的投资利息×递延期间当日适用的

递延利率÷365； 

（8） 强制付息事件：若在某一投资收益支付日（即付息日）前的投资

期限内触发以下任一情形/事件的，发行人不能递延任何一期永续

债权益投资计划的当期投资利息以及按照《永续债权益投资计划

投资合同》第 3.3.6款约定已经递延的所有递延投资利息及其投资

利息孶息，并且发行人应在当个付息日偿付应当偿付的当期投资

利息，及当个付息日前全部已递延偿付的所有应付未付投资利息，

包括递延投资利息与投资利息孳息（如有）：（1）该投资收益支

付日前 12个月发行人向其股东分红或分配股息（包括做出关于向

股东分红或分配股息的有效决议，上缴国有资本收益除外）；（2）

该投资收益支付日前 12个月发行人减少注册资本（包括做出关于

减少注册资本的有效决议）；（3）该投资收益支付日前 12个月

发行人向其他权益工具（包括但不限于其他永续债权益投资计划

/永续债权）支付利息和/或偿还本金或实施类似的行为（包括做出

关于实施偿还的有效决议）。 

（9） 强制赎回情形或加速清偿条款：以《永续债权益投资计划投资合

同》约定的内容为准。 

（10） 清偿顺序：在发行人破产清算时，《永续债权益投资计划投

资合同》项下的投资本金和投资利息（包括递延偿付情形下的递

延投资利息及投资利息孳息）的清偿顺序劣后于发行人发行的普

通债券和其他普通债务。 

1.1.49 具体事宜以《永续债权益投资计划投资合同》等交易文件约定的内容为准。 

7.1.3.2 发行人或指定的第三方委托受托人认购信托业保障基金，具

体事项以《信托业保障基金委托认购协议》约定的内容为准。 

iØ! /,-yö«4,´µ»¬�U´µº^��3º^¤@¼&Y«4,´
µz{¬�U´µ@P4,´µPQ¬�U´µ7)kº>1

iØa /,-7��V[·¸|&[�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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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信托文件的约定管理、运用、处分信托财产； 

7.3.2 根据信托文件的约定向受益人支付信托利益； 

7.3.3 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为受益人的利益行使因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处分所

产生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以受托人的名义，代表受益人的利益行使诉讼权

利或者实施其他法律行为； 

7.3.4 依照法律规定为受益人的利益行使因信托财产投资所产生的权利，信托财产

在闲置期间可以受托人的名义投资于银行存款； 

7.3.5 受托人有权按照监管规定，对信托财产采用净值化管理，确定并适用具体的

估值方法，相关事项以受托人信息披露为准； 

7.3.6 法律法规规定和信托文件约定的其他权利。 

iØ# /,-��·¸@E¹º4,´µ8½7¾¿ÀÔ8Á�¿À34¸3Â
Ã3U_��7±¦8ÄÅ/0-7Æ,®0>1

iØ) /,-û�ÂÃÇº+,Î-uQ¹�kº4,÷¦>1

1

ÕÈÒ 4,ÉÊ1

�Ø2 /,-©¹�4,÷¦æ^7�ßÊ¸¹4,´µ"V84,´µ&]"
V7¹+,-Þ��ù>J4,Ê¸·¸|&[�b1

8.1.1 信托报酬； 

8.1.2 信托管理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各项： 

8.1.2.1 ©ËZ4,<=Oµ^7H5Ê¸8包括但不限于受托人进行尽

职调查的相关费用、通讯费、交通费、差旅费、招待费、餐饮费、会议费、

办公费、邮寄费、律师费和第三方等中介机构费用、审计费、估值费、账

户服务费、注册登记费、保险费、公证费、公告费、评估费、验资费、增

信费、查询费等费用； 

�Ø2Ø!Ø! Ýå@@Ì7TE3ÍÎÊ¸fqÏÊ¼1

�Ø2Ø!Øa 4iÐÑÊ¸¼1

�Ø2Ø!Ø# 4,<=¥D3893ÒÓÔ¦3´¦ÕÖf��@u�A
Bu�×ù3DØÔ¦¾Ê¸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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ÕMÒ 4,´µ7ô�1

9.1 在本信托计划中信托计划资金实行保管制，受托人委托商业银行担任保管人。信托

财产的保管账户与信托财产专户为同一账户。受托人与保管人订立《保管合同》，明

确受托人与保管人之间在信托计划资金的保管、管理、运作及相互监督等相关事宜中

的权利、义务及职责，保护受益人的合法权益。有关信托计划资金保管方面的内容，

以《保管合同》的约定为准。 

9.2 本信托计划下的信托资金由受托人委托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作为保管

人予以保管。保管人职责具体以《保管合同》约定内容为准。 

9.3 支付给信托财产保管人的保管费用由信托财产承担。保管费率为【】%/年。保管人

收取保管费的计算与提取方法以《保管合同》约定的内容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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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0  

Õ,Ò 4,®07¡x�º<1

10.1 声明事项： 

10.1.1 受托人不对本信托计划的业绩表现或者任何回报之支付作出任何形式的承诺和

保证。为避免歧义，本条款并不构成受托人对信托资金不受损失，或者对信托资金

最低收益的任何承诺。业绩比较基准仅为以往相似信托产品收益的平均测算，不代

表受托人对本信托计划信托收益的承诺。受托人并不保证信托受益人未来实际获得

分配的信托收益/信托利益与按照业绩比较基准计算的信托收益/信托利益完全一致，

同时，受托人不承诺信托资金不受损失，也不承诺信托资金的最低收益。 

10.1.2 本信托受益人的业绩比较基准不含信托财产需缴纳的增值税及其附加税费。如现

行税收政策发生变化，实际业绩比较基准可能会有所调整。 

10.1.3 受益人持有本信托计划项下信托单位的业绩比较基准为该信托单位在该期信托

单位存续期间预计能够实现的该期受益人信托利益的年化算术平均数，该预计可能

受若干风险及不明朗因素（包括但不限于本信托合同第十五条以及认购风险申明书

中所述之各种风险）的影响，各期受益人实际获得信托利益分配的时间、数额可能

会出现差异。该业绩比较基准不代表受托人向受益人作出的任何收益承诺。受托人

有权根据信托计划募集及运行情况、资金市场情况、发行时间不同、是否聘用代销

机构以及代销费及交易对手的资金成本等自主决定在募集时设置不同期次、不同类

别的信托单位，并按照不同期次、不同类别各受益人认购信托单位的时间、金额、

代理销售渠道、交易对手资金成本等因素不同，设定不同的业绩比较基准。 

10.1.4 特别声明，如增值税按照《关于明确金融、房地产开发、教育辅助服务等增值税

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140 号）、《关于资管产品增值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7〕56号）征收，则不影响本合同约定的受益人业绩比较基准。 

10.2 受益人信托利益的核算 

10.2.1 本信托计划项下的信托业绩比较基准为： 

1.1.51 （1）就任何一期信托单位而言，在该期信托单位成立日（含）起至该期信托单

位成立日起届满 24个月之日（不含）止，本信托计划项下的信托业绩比较基准

为： 

1.1.52 A类：【100】万元（含）≤认购金额＜【300】万元（不含），业绩比较基准=

【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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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3 B类：【300】万元（含）≤认购金额，业绩比较基准=【7.0】%/年。 

1.1.54 （2）就任何一期信托单位而言，在该期信托单位成立日起届满 2年之日（含）

起，如发行人未赎回该期永续债权益投资计划的，则永续债权益投资计划进入

下一个投资周期，对应的该期信托单位进入下一个投资周期，该期信托单位适

用的业绩比较基准在该期信托单位成立日起届满 2 年之日以及该期信托单位成

立日起届满 N+1年之日（N≥1，为 1,2,3,4……）调整一次，具体情况如下： 

1.1.55 就任何一期信托单位而言，该期信托单位成立日（含）至该期信托单位成立日

起届满 2 年之日（不含）（以下简称“第一个存续周期”）该期信托单位适用

的业绩比较基准不做调整，适用本条第（1）项的业绩比较基准，该适用的业绩

比较基准定义为 R1。 

1.1.56 就任何一期信托单位而言，自该期信托单位的第一个存续周期届满之日起，下

一个存续周期内该期信托单位适用的业绩比较基准均在上一个存续周期内该期

信托单位适用的业绩比较基准的基础上上调%，在自该期信托单位成立日起届

满 2年之日（含）至该期信托单位成立日届满 3年之日（不含）止期间内（以

下简称“第二个存续周期”），该期信托单位适用的业绩比较基准 R2=（R1+%）

/年；在自该期信托单位成立日起届满 3年之日（含）至该期信托单位成立日起

届满 4 年之日（不含）止期间内（以下简称“第三个存续周期”），该期信托

单位适用的业绩比较基准 R3=（R2+%）/年；在自该期信托单位成立日起届满 4

年之日（含）至该期信托单位成立日届满 5 年之日止期间内（以下简称“第四

个存续周期”），该期信托单位适用的业绩比较基准 R4=（R3+%）/年；……在

自该期信托单位成立日起届满 N年之日（含）至该期信托单位成立日届满 N+1

年之日止期间内（以下简称“第 N个存续周期”，N≥2，为 2,3,4……），该期

信托单位适用的业绩比较基准 Rn=（R（n-1）+%）/年（其中，n≥2，为 2,3,4……）。 

1.1.57 全体委托人知悉并确认，就任何一期信托单位而言，其在任何一个存续周期适

用的业绩比较基准上限为【】%/年。如按照上述约定调整后的业绩比较基准超

过【】%/年，则自该次业绩比较基准调整之日（含）至该期信托单位终止日（不

含），该期信托单位各个存续周期的业绩比较基准均按照【】%/年计算。 

10.2.2 信托利益核算日为受托人核算信托收益、信托利益及其他信托费用（如有）之日，

包括信托利益固定核算日和信托利益临时核算日。其中，就某期信托单位来说，该

期信托单位对应的信托利益固定核算日为该期信托单位成立日起每自然季度末月

的 20日(即每年 3月 20日、6月 20日、9月 20日、12月 20日）、初始投资期限

届满日、后续各投资周期届满日（适用于永续债权益投资计划发生递延的情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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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期信托单位终止日；信托利益临时核算日为受托人确定的该期部分信托单位提前

终止之日。信托利益支付日为信托利益核算日后的十个工作日内(含第十日，下同)。 

10.2.3 特别说明：根据《永续债权益投资计划投资合同》约定，发行人有权在任何一个

付息日选择递延支付相应投资利息（包括递延投资利息及投资利息孳息）及在某个

投资周期届满时选择延长 1个投资周期，且不受到任何延期次数的限制（发生《永

续债权益投资计划投资合同》约定的情形除外）。因此，就各期信托单位而言，若

发行人选择在某一付息日递延支付截至该付息日的某期或某几期投资利息（包括递

延投资利息及投资利息孳息）的，则截至与该付息日对应的该期信托单位对应的信

托利益核算日的信托利益亦相应延期分配，发行人支付的递延投资利息（包括递延

投资利息及投资利息孳息）实际支付至受托人后，受托人按照本信托第 10.4 条约

定的顺序扣除应承担的信托财产税费、信托费用后向受益人分配对应的信托利益，

延期分配的信托利益不另行计算收益。就各期信托单位而言，若发行人选择在某个

投资周期届满时选择延长投资周期的，则该期信托单位期限继续存续。 

10.2.4 信托利益固定核算日的信托收益和信托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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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5 信托利益临时核算日（如有）的信托收益和信托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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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信托利益的分配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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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信托财产的分配顺序 

1.1.58 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在每个信托利益核算日及信托计划终止后的十个工作日

内，受托人应以全部现金类的各期信托财产为限按照下列顺序向各期受益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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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配，如不足以支付，所差金额应按以下顺序在各期信托单位对应的下一个

信托利益支付日支付，延期期间不另行计算收益： 

（1） 支付应由各期信托财产承担的各项应付未付的税费，包括受托人因运用信托财产

需缴纳的印花税、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等； 

（2） 支付本信托计划项下应由各期信托财产承担的应付未付的其他费用（如有）； 

（3） 支付应由各期信托财产承担的应付未付的受托人固定信托报酬； 

（4） 以按照本信托合同第 10.2.3款或者第 10.2.4款约定的公式计算的各期受益人的预

期信托利益金额为上限向各期受益人分配信托利益； 

（5） 支付应由各期信托财产承担的浮动信托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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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变现处置 

1.1.59 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在信托存续期间，若需对信托财产进行变现时，受益人

无条件授权受托人按照受托人认为适宜的方案处置信托财产。信托财产处置完

结时间即为对应的信托期限结束时间。 

10.6 信托利益分配时，如现金形式的信托财产不足以支付应付信托费用及其他负债的，

依据信托文件可以获得分配的主体应就差额部分另行支付，受托人有权拒绝在信托费

用及其他负债足额偿付之前分配剩余信托利益。同时，受托人有权留置并变现相应部

分的信托财产以获偿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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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信托受益人享有与持有的信托单位类型和份额相对应的信托

受益权。 

11.2 除信托文件另有约定除外，受益人仅可按照本合同的约定将其享有的信托受益权转

让于合格投资者。信托受益权拆分转让的，受让人不得为自然人。机构持有的信托受

益权，不得向自然人转让或进行分拆转让。受益人转让受益权时，本信托项下委托人

与受益人的权利义务相应一并转让给受让人。转让人同时为委托人的，本合同第十二

条项下的权利一并转让给受让人，但专属于委托人的身份属性的权利仍归属于委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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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信托受益权的转让手续 

/0-²ÿ4,/0V78yÈ�4,/0V²ÿ£¤Þè¼£È�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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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 受益人转让信托受益权，应与受让人共同持本合同的原件及复印件、信托受益权

转让协议原件、信托受益权转让申请书、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在受托人当场见证下

办理转让登记手续。受托人应当对受让人的合格投资者资格按照与转让人同一的标

准和程序进行审核，受益权转让时监管规定有变化的，按照新的规定办理。未办理

转让登记手续的，受托人将视原受益人为本合同项下的受益人，由此发生的经济和

法律纠纷由未按照本合同的约定办理信托受益权转让登记手续的相关方承担。 

11.3.2 因继承发生的信托受益权转让，继承人应持公证机关出具的继承人姓名、继承份

额和资格证明等到受托人处办理转让手续。发生捐赠、遗赠、自愿离婚、分家析产、

国有资产无偿划转、机构合并或分立、机构清算、企业破产清算、司法执行等情况，

受托人根据法律规定或国家权力机关的要求办理非交易转让登记。 

11.3.3 受益人办理信托受益权转让登记，因此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受托人因见证

产生的合理费用、第三方收费的费用等），由转让人与受让人协商承担。 

11.3.4 在任何情况下，新的受益人应当优先遵守本信托计划的信托文件。新受益人持有

的其他合同或文件不当然对受托人发生效力。 

11.3.5 受托人有理由怀疑信托受益权转让过程中涉嫌洗钱、逃避债务等违法行为或受托

人认为违反相关监管规定时，受托人有权拒绝办理转让登记手续。 

11.4 受托人保留对本合同项下信托受益权的转让手续进行修改的权利。受益人转让信托

受益权时按照届时有效的规定办理转让手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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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委托人的权利 

12.1.1 有权了解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处分及收支状况，并有权要求受托人做出说明； 

12.1.2 有权查阅、抄录或者复制与其信托财产有关的信托账目以及处理信托事务的其他

文件； 

12.1.3 受托人违反本合同约定的信托目的处分信托财产，或者因违背管理职责、处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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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事务不当，致使信托财产受到损失的，委托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撤销该处分行为，

并有权要求受托人予以赔偿； 

12.1.4 法律法规、监管规定的其他权利。 

12.2 委托人的义务 

12.2.1 保证按照本合同约定交付信托资金并保证其交付的信托资金是其合法所

有或合法管理（如委托人以其合法管理的资金认购本信托计划，则委托人

承诺向上穿透至最终投资者符合《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

意见》第五条、《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第六条合格投资

者的标准）、不存在使用贷款、发行债券、非法汇集他人财产参与本信托

计划的情形，且已就设立信托事项向其债权人履行了告知义务，设立本信

托计划未损害其债权人的利益。信托资金系共有财产的，委托人已取得其

他共有人的同意； 

12.2.2 按照本合同的约定以信托财产承担信托管理费用、信托报酬和有关税费

等其他有关费用。信托财产不足承担的由委托人/受益人另行支付； 

12.2.3 承诺本合同中所涉保证事项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如有虚假或不准

确或有重大隐瞒，由此产生或可能产生的全部后果和责任，均由委托人承

担； 

12.2.4 对受托人、受益人以及处理信托事务的情况和资料、本合同及项下交易事

项负有依法保密的义务，未经受托人、受益人书面同意，不得向受托人、

受益人以外的任何人、新闻媒体、微信公众号等社交媒体透露任何相关信

息，但法律法规、监管规定或信托文件另有规定的除外，或向与本合同之

交易有关而需要获知以上信息的披露方的雇员、管理人员披露的除外（但

应责成相关人员履行保密责任）；如委托人违反保密义务给受托人造成损

失的，受托人将保留追究相应责任的权利；； 

12.2.5 委托人应为符合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定的合格投资者，且委托人认购本信

托计划符合国家法律规定和政策规定及其内部审批程序，并已就签署信托

文件履行必要的批准授权手续；委托人签署本合同认购信托单位并履行本

合同项下各项义务均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

或者他人合法权益、不违背公序良俗； 

12.2.6 委托人对其提供的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及合法性承担

全部责任；委托人授权受托人依法收集，合理使用、加工、传输委托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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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受益人的相关个人信息； 

12.2.7 委托人应按照本合同附件 1、附件 2和附件 3如实填写税收居民身份声明

文件，若委托人个人信息情况发生变化导致原有税收居民身份声明文件发

生变化的，委托人应在发生该变化后十个工作日内向受托人提供有效的税

收居民身份声明文件； 

12.2.8 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和本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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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受托人的权利 

13.1.1 有权按照本合同的约定收取委托人交付的信托财产并以自己的名义管理、运用和

处分信托财产； 

13.1.2 受托人有权委托他人代为处理部分信托事务； 

13.1.3 有权依照本合同的约定收取信托报酬和信托受益权转让手续费（如有）及其他有

关费用； 

13.1.4 受托人以其固有财产先行支付因处理信托事务所支出的费用及因处理信托事务

导致对第三人负债的，受托人对信托财产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 

13.1.5 受托人有权根据信托财产管理的需要，对信托计划及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和处

分的方式进行决定或调整而无需召开受益人大会（包括但不限于①增加风险缓释措

施②增加抵、质押物（如有）以及变更保证人③自行决定缩短或延长信托期限④针

对应当变现而没有变现的信托财产，受托人有权根据其对市场的判断自主决定信托

财产处置的时机、方式及价格等；⑤信托计划期限届满或提前终止时，永续债权益

投资计划未能足额获得清偿的，受托人有权向不特定第三方转让永续债权益投资计

划的方式实现本信托计划的退出；⑥采取或调整其它符合风控目的的措施等）； 

13.1.6 有权按照中国相关法律等的规定将委托人及受益人的信息向以下部门披露：有权

部门或相关机构、受托人的股东或关联方，但股东或关联方不得再披露给其他方； 

13.1.7 信托成立后，经受益人大会同意，受托人可以辞任； 

13.1.8 受托人认为税收居民身份声明文件存在不合理信息时，有权要求委托人/受益人

提供有效的税收居民身份声明文件或进行解释。不提供有效的税收居民身份声明文

件或者合理解释的，受托人有权拒绝其信托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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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9 受托人认为委托人/受益人个人信息情况发生变化导致原有税收居民身份声明文

件不准确或者不可靠的，有权要求委托人/受益人提供有效的税收居民身份声明文

件； 

13.1.10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人民法院对信托财产强制执行时，受托人有权向人民法院

提出异议； 

13.1.11 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和本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 

13.2 受托人的义务 

13.2.1 受托人应当遵守信托文件的约定，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

的义务，为受益人的最大合法利益处理信托事务； 

13.2.2 不得利用信托财产为自己谋取本合同约定权益以外的利益； 

13.2.3 将信托财产与其固有财产分别管理、分别记账，受托人不得将信托财产转为其固

有财产； 

13.2.4 受托人必须保存处理信托事务的完整记录，按本合同的约定向委托人、受益人报

告信托财产管理、运用及收益情况，保存期为自信托计划终止日起 15年； 

13.2.5 按照本合同的约定向受益人支付信托收益，信托终止时以信托财产为限向受益人

分配信托利益； 

13.2.6 受托人对委托人、受益人以及处理信托事务的情况和资料负有依法保密的义务。

未经委托人和受益人书面同意，不得向委托人和受益人以外的任何人透露。法律法

规、监管规定或本合同另有规定的除外； 

13.2.7 如受托人辞任，在新受托人选出前仍应履行管理信托事务的职责； 

13.2.8 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和本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 

1

Õ,$Ò /0-7V®�±¦1

14.1 受益人的权利 

14.1.1 自本信托计划成立日/各期信托单位成立之日起根据本合同享有信托受益权，并因此

取得信托利益的权利； 

14.1.2 受益人有权了解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处分及收支情况，并有权要求受托人做出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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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3 受益人有权查阅、抄录或者复制与其信托财产有关的信托账目以及处理信托事务的其

他文件； 

14.1.4 受托人违反本合同约定的信托目的处分信托财产，或者因违背管理职责，致使信托财

产受到损失的，受益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撤销该处分行为，并有权要求受托人予以赔偿； 

14.1.5 受益人的信托受益权可以根据本合同的约定转让；  

14.1.6 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和本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 

14.2 受益人的义务 

14.2.1 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本合同的约定承担有关税收、费用； 

14.2.2 受益人转让或受让其信托受益权时应按照本合同的约定办理转让手续，并承担相关费

用； 

14.2.3 信托期限内，受益人如需变更信托利益划付账户，应提前 5个工作日至受托人处签署

书面变更文件办理变更确认手续，否则由此导致任何损失，受益人承担全部责任； 

14.2.4 对委托人、受托人以及处理信托事务的情况和资料、本合同及项下交易事项负有依法

保密的义务；未经委托人、受托人书面同意，不得向委托人、受托人以外的任何人、新

闻媒体、微信公众号等社交媒体透露任何相关信息，但法律法规、监管规定或信托文件

另有规定的除外，或向与本合同之交易有关而需要获知以上信息的披露方的雇员、管理

人员披露的除外（但应责成相关人员履行保密责任）；如受益人违反保密义务给受托人

造成损失的，受托人将保留追究相应责任的权利； 

14.2.5 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及本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 

1

Õ,ZÒ _è`a3_èbËf_è"V1

15.1 受托人管理、运用和处分信托财产过程中，可能面临各种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5.1.1 政策风险与市场风险 

��N�rc3��d(rc3´rÉ×rc34erc3µ�rc3f

,gabhrc3��ij3ghWÏWÊ7k03�l�57673ß

w673°kmn¾©»û«æ^&®678@���o�rpUh¨�

ËëqË3rj3mô3-s3tu7rcû«æ^f,678û««�

4,´µf4,×0µ^Kvwx>1

15.1.2 交易对手的经营风险、信用风险及流动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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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信托计划项下无担保措施，本信托计划信托财产的回收主要依赖于发行人

TQJT向受托人履行支付全部投资价款本金及其对应全部投资利息（包括递延偿付

情形下的递延利息及利息孳息）等款项的义务。如果发行人 TQJT 由于经营不善、

管理不当、不诚信或出现其他内外部重大不利变化等原因而影响其履约甚至不能按

约定按时足额支付全部应付款项的，信托财产将无法按预期足额按时回收，并导致

信托财产损失。 

（2） 本信托计划项下永续债权益投资计划投资无固定期限，各期永续债权益投资计划

投资初始投资期限为 2 年，初始期限届满后的每 1 年为一个投资周期且发行人有

权选择递延，如发行人不履行或无法履行偿还永续债权益投资计划投资本息的义务，

或是选择高成本延续，存在因市场内部和外部的原因，受托人不能将运用的信托财

产按预期期限变现回收的风险，以及因此而引起的不能及时向受益人分配信托利益

的风险。信托计划存续期间因为流动资金不足可能导致无法按时向受益人分配信托

利益，或信托计划可能无法按期终止和分配信托利益。 

15.1.3 受托人的经营风险、管理风险及操作风险 

²³y�N���WÏ3WÊÊS84,}~Ç®Y��N������

 7z¢�û�¥4,�¦>{ü/,-g4¬;|«²³ghWÏWÊ

7ÊS¶�¥·f��8|\Wôé¬;|û�ç}ÄO�ì5��kL

7z¢>ÑÙ4,<=Bè5�/,-\W!è�¥4,�¦8û«��

4,<=µ^&®wx>1

/,-)µ~�êg4«�!èÁ�¿À34¸3ÂÃ3U_��7±¦

��4,÷¦>|Ù;4,<=7��·EGÙ�8/,-7pU�Q�

/[�4,����f�O��7��3��3�«�½�f®X4i7

f[3¢+3@0:>/,-¨E��u��&]3«Z��34i&�

¾¾�©�û«µïÌª/,-�ñ�/,÷¦&®u���Tc8¶O

û«Ìª4,´µXY�4,×067>1

15.1.4 受托人的尽职调查风险 

¿Àkë:/,-��;4,<=7�ºH5¨E8�4,<=7_Z3

rjfû�:¾�v�Uf,Í±>/,-/[�)�Å÷�1|V8�

kë��fkë<H7këÞ8U[8��O��ø~�Þ3Õó�nF

D�7¿4Ù'�f�ZÕó�nF7º�ê�Íj¾¼�uH>/,-

«Z��BÙ)S [�#ä:æU)S7[_:º�8/,-Ù¿Àk

ë[û«OÃ¯|�#ä_è7��O�kë7�'f��vU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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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Àkëû«\W»+,-@/0-LQ7kë�r3k

ëË�@j)ª89û«©¯wx 4,ö÷-�4,<=rj:7��8

¶Oµ^�4,´µ�4,®07Kvwx>1

Ñh+,-"�¯�@+,Õó��4,<=p��1f÷#¶�¿Àk

ë78/,-û«�/,-7�S¿Àkë��3Ë�3�´¾¶�k08

�=/,-7¿Àkëû«XX [�4,<=:�ì5��ÊS8J¾

ab«Ìª/,-�4,<=7_è��«Z¶)� ¡8Ñh4,<=

æ^©W_è8+,-f/0-yöâ¢�Z7_è"/3y�f¹ü«

Z>1

15.1.5 受托人的业务创新风险 

4,�EQN���7)?£��8gR��¾{�N����¦¤¥¦

§3�¦¨N©ª3�¦%´«v8ø~oB¬RQ®¯>¿�/,-

Ù�¦¬GÙ�I�¶�°gy7±é���8|¹�¬:�¦�²

P³�¦7´³89µU~WÀ¶=�·�8©¯/,-7�¦¬BU

û«¸��UVAhLQBÙ¹º@&ö8¶OÌª4,´µ�4,®0

/X>1

15.1.6 受托人的期间管理风险 

5���:4,<=ËZN/,-Ù4,Bè5��4,´µ7Oè��

�Q>¨�4,<=·E7_wº��f/,-7�!��Àî8Ú4,

´µ·¸�´æ^f,67¾a�°84,<=¬Î÷#�¹/,-O_

SÂÃ¬L����¯�TS�Àë>¿�/,-LQ¬¯|�Q�ñ�

Q/0-®0Æ,7»¼8|/,-/[�¯|«Z3��3Þ8U[3

®X4iû«&]¾�©8BUû«�ñ�4,÷¦7&ö����Q8

¶OÌª4,´µ�4,®0/X>1

15.1.7 第三方服务机构的风险 

Ù4,´µ7��GÙö�û«�f4,DNô���¾N�Ô¦AB3

u�89AB3´¦ÕÖ3¬Î�9Ô¦AB¾8ÑhJ¾AB&«Oè

ôO¬5W�¥D½3&«~Ô4,Ýåfghø~Ýå7_SnFÔ¦3

nFÔ¦7GÙ�BÙ[W[Ê[_�Q3¬¯|��«Zñ�Ö¾¾û

«�4,´µ7��µ^&®7wx>/,-¨��J¾N�Ô¦AB@

E�9Ô¦ABEQ§�:AB74�OI÷7EQ�&EQ8J¾AB

�4,<=@4,´µ7µïEQ�&EQ�û«wx4,´µ7rj>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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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8 委托人投资信托计划的风险 

（1） 赎回风险 

;4,<=&:;��>1

（2） 永续债权益投资计划投资的相关风险 

5[&+S_èbÂÃ4,´µ7��·¸r¿84,´µEQçè

éV0CD<=7CD�Ó�ùæ�-8æ�-yö²³kçèé

V0CD<=CD56m¾Ýå_SÁ�±¦8|æ�-û��P�

�V89û���&�P��V8¦c�ùkçèéV0CD<=C

D56m#�ghÓ#8�)�a��¬¦c�ù&BPæ�-[_8

F5çèéV0CD<=7CD�y7F54,�Gû«©æ�-

nHztçèéV0CD<=CD�ÓOnH��89û«©æ�-

¦c�ùOcd8çèéV0CD<=7��Vzæ�-TU8J¾

CDBÙ5[&+S_è8û«ÀP4,�G5[&�S84,´

µÁ$_è>1

®w_èbçèéV0CD<=CD®wÙ¤¥CD5[q\u`f

¬N7�q\)$fü)¡®w8|CD®wBÙÜ[_S8ÑhJ

Ü[_S¡�q[ÂÃ7�D®w8Áæ�-û«��cdCD�5

@¦c®w8Áû«ÀP\Wû /0-;5®0�fÄÅ/0-7

XY8¹¯4,´µÁ$_è>1

�M>?ÆN_èbÙæ�-Çµ�x[7�M>?Ü8;4,<=

#�çèéV0CD<=7CDBÙÆN�æ�-æ�7ÈFéì

�¬ÎÈFé¦/M7_è8Ñhæ�-æ^Çµ8«�4,<=À

Pf,&®wx>Úæ^STùi÷å3ST��a�@���MÒ

Ó¾a�°8/,-\Vº�æ�-nHMtCD�Ó8�æ�-q

[©�¥&É3Ê!DN&]¾�©O&MtçèéV0CD<=C

D�Ó@ËU«ZMtçèéV0CD<=8û«ÀP\Wû /0

-;5®084,´µÁ$_è8Ì=\W×�4,DN7_è>1

（3） 提前收取部分投资利息风险 

ÂÃkçèéV0CD<=CD56m8æ�-yÙFùi`�ù�

y7CD®i8Ñæ�-À2nH�ùCD®i78Áq[æ�-�

JkºÓ#£¸æ�-À2P¸yEQ;L¸DÚ7;N8�Í¬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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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ÓN4Î�/,-æ;N478@yX²³æ�-À2¸ÓN4

MtF�CD�Ó;Nf®i78Á;4,<=#�74,;N�×

0(ÑU*«v#)SXY>1

（4） 部分信托报酬提前收取风险 

;4,<=#�/,-û«ÂÃ4,´µ��·¸abf4,§?

DN24abnH)¡:×XJ54,�G7Õ)?;<Bè5�

(`J54,�GPZ`� !# ?'<75�*7�S4,ýþ8Ñ

/,-À2nH×XÜ>�S4,ýþ8�J54,�GÙq\ !#

?'u<U4,�GnH��78I×X7�S4,ýþ&=st8

Áû«ñ���`ÙJ54,�GPZ`q\ !# ?'u`H7�5

4,�G¸×X74,ýþ'G²³À2Bè4¢<x7y×X7

4,ýþ8IOÌªJ54,´µ�4«Ïµ>1

（5） 投资项目的风险 

/,-P¸4,DN¸�CDæ�-æ�7çèéV0CD<=8æ

�- ðñòð ²³_S�ùjkF�CD�Ó;Nf¬�yjkCD®

i(·¸¦cMùa��7¦c®if®iÐi*>1

æ�-7Ó#�ù«ZXT�¬À2´¦ab3À2�¥ab8Ñh

æ�-´¦ÑbÒ73·¥ÓX8«�wx�ygh�7Ó#�ù«

Z8æ�-&Á�@&«Á�¬�ùjkF5CD�Ó;Nf¬�y

jkCD®i(·¸¦cMùa��7¦c®if®iÐi*¾Ó#

7±¦8«�4,´µ×0fÔù[�µ^R,wx>1

（6） 分配时间不确定的风险 

F5çèéV0CD<=CD5[�Q\�S5[8Ú ðñòð lmM

tjkJ5çèéV0CD<=ê�ùjkJ�CD�Ó;Nf¬

�y71£Mù7jkCD®i(·¸CD#�¦cMù7¦cCD

®i3CD®iÐi*3æ^�� 5¾]Sa�°8ðñòð û�&�

MçèéV0CD<=CD�Ó;N86[Ù£æ^STùi¾&û

�¦c�ùCD®i7a��8ðñòð û�¦c�ùçèéV0CD<

=#�CD®i(·¸CD#�¦cMù7¦cCD®i3CD®i

Ði*�\¡¢[T8¬¦c�ù&BP ðñòð [_8J¾CDBÙ

5[&+S_è¼6[8Ùæ�-Çµ�x[8;4,<=#�çè

éV0CD<=BÙÆN�æ�-æ�7ÈFéì�¬ÎÈF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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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7_è>O/0-74,®0O��çèéV0CD<=CDs

ñ8Õ4,®07À�[�BÙ&+S:8BÙ/0-\W²[®Y

4,®07_è>1

（7） 分配在后的风险 

Ñh6)4,<=ºQ&65¡8&64,�GºQ&6N^8ÂÃ

4,<=r¿8û«ñ�&65¡ 5[�&)ª8&6N^4,�

Gº<[�fQUUá^7ab>Ù/,-²³56_SPCD-U

?XYÔù7ab�8û«ÙLPZ5¡7/0-L 5sñ8º<

>?ÙL7/0-XY²³�PQR¨¢<x7;57×0º<@

XYRº<>?ÙN/0-Ö©º<7ab8Oº<>?ÙN7/0

-:�«®X»>?ÙL/0-6¾Ù'7º<×XT�C24,

´µ7·¸ab>1

（8） 各期业绩比较基准可能存在不同风险 

+,-./0-�Ø/,-UVÂÃ4,<=3Éf·�ab3DN

ÂÃab&63æ�[�&63ø~�Þ7DNP;�f:�Ù¸u

DAB¾¯�TSÙ3É[Ëü&65¡3&6N^74,�G8ê

²³&65¡3&6N^F/0-LM4,�G7[�3N43u�

DØÚÛ3ø~�ÞDNP;¾©»&68ËS&67�PQR¨¢>

Ù¯a��8Ñæ^4,´µ\W²[]4²³4,56_S<x7

4,×0�4,®0[«û«²³F/0-OU74,�G7QU

¶�º<8̄ [û«BÙ&65¡7&6�PQR¨¢�y7/0-

«û«º<74,×0&68BÙ&6�PQR¨¢7Ëüwx/0

-º<4,®07_è8¶Owx&6/0-4,®07À�>1

（9） 政策风险 

本信托计划项下的信托资金用于永续债权益投资计划投资，可能因为监管环境

政策、财务会计税收政策的变化，导致发行人无法将永续债权益投资计划计入

权益，进而影响本信托的设立目的，或本信托被监管要求提前终止的，受托人

有权因此提前终止本信托，而无需召开受益人大会，由此可能使得受益人的信

托目的不能实现，影响受益人的信托利益。b

（10） 其他投资风险 

©�l�5673°kfÂÃmn67¾wx8&65¡4,�G�

PQR¨¢û«BÙ&68/,-�S4,ýþÊw9û«gyk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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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pá^8IOÌª&65¡4,�G7/0-p®Y74,®0

BÙá^>1

15.1.9 信息技术风险 

4,<=Bè5�7F¨ø~�Q@ENÜ·E�8û«©Q4if�Ý

x�7Õõ@EáÞOwxø~7ßà¶�@EÌªCDE7®0/ w

x>1

15.1.10 信托单位提前终止的风险 

1.1.60 由于各期信托单位的实际信托利益按照其实际存续天数计算，因发生信托财产

提前变现回收或其他原因导致各期信托单位全部或部分提前终止的，受益人的

信托利益总额将减少。若出现《永续债权益投资计划投资合同》的约定的各期

永续债权益投资计划提前赎回情形的，则信托计划存在提前终止的风险，各期

信托单位亦相应提前终止。 

15.1.11 信托单位期限延长的风险 

4,<=Bè5<8û«©æ�-¦c�ùkçèéV0CD<=CD5

6m#�ghÓ#8ÀPF54,�G7Bè5[c58¹¯ÀP;4,

<=c5��7_è84,´µÁ$_è¼�Ñ4,´µ§?<ûFº

<7DNû«&]�Mùö54,/0Vp�y74,;Nf²³�PQ

R¨¢<x74,®08|BÙÛ�N�´74,´µ8Ù¯ab�8/

,-UVcdF54,�G5[8IO�4,®07À�ÀP&®wx>1

15.1.12 信托财产无法变现的风险 

©/,-·¸4,´µ84,´µû«ÙDN�á@ÛDN�áu�¶�

²³>4,´µBÙ©F¨�©O\WIÛ�N�á²³P�N�á7û

«>ö/,-3/0-âXF¨Þ8B\WP4,´µ6�8@E4,´

µÙ÷ÀÜ@WÏÜI�ãY6�7û«8�=û«BÙ4,´µ\Wä

²YU3ºå@\W²³/0-V4QUæ+ºå7û«>Ñæ^J¾a

b8/0-«×«®YÛ�N�á´µ7º<8�=\W²³�UV4Q

U®Yº<>1

15.1.13 资金损失风险 

Ùæ^p`a7_èf¬Î1&«;�7_èOÌª4,´µf,XY78

/0-û«æ^;NXY7_è¼/,-&�/0-"�CD&/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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Æ¡×08/,-�4,®0º<7N4�[�9&�ñ©Wôé8ÙÆ

&®7ab�8;4,<=×0û«Qç86[/0-èû«ÓXkº�

=jkC{u;N8�=Ké7a�8éêëû«Ìª+,-7CD/ 

XY>1

15.1.14 净值化管理风险和估值风险 

;4,<=«ÂÃkh�ÊËN�ABDµ���¦7RÌÍjm¾ÊS

À�ìÜ7��8ìÜ^Pyöì5í��<¢ÁÊS8f[\î4,´

µ7×0�_è>;4,<=#�4,´µìÜ«ÂÃkh�ÊËN�A

BDµ���¦7RÌÍjmfghÊS8²³í��<¢Á+Sê*¸

7â17æÜ�W¶�<ï8/,-UVÂÃ��ÊS@EÂÃF��W8

k0�<¡x8��ÖQ}ð7æÜ�W8�æÜ»À2º<[BÙñá8

@E©x�¾�©ÌªæÜf¢Ã¡�¾ñ�áò78«�4,®07À

�µ^)Swx8�Ü÷#Ìª74,´µXY@E/0-®0XY¾g

h_è8�¹q[Bè74,/0-"V>1

;4,<=Bè5�8�WÏWÊ3UV��AB�ìÜ7��EñÖ.

+3Öóú7ÊS8@E�4,´µ7æÜ�W�ñº�78Á/,-U

VÙôô�-3°kå<AB¾°k�9AB�4,´µìÜ¶�¡x8

¹¯«Ìª4,Ê¸7Û�8IOû«Ïµ@ ¡/0-74,®0>¯

°8æÜ�W7k08«û«wx/0-74,®08j1+,-./0-

6Í/,-²³WÏWÊ7º��;4,<=¶�ìÜ7��f´µæÜ8

ê¯ª"V¹¯µ^7_èfÊ¸(ÑU*>1

6[8/,-æÜpâ¸7æÜ�WâU [:8�fæÜ7OÃpÐÑ

7¢Ãû«âUõN:84,�GìÜû«»q[4,´µ7À2abB

Ùñá>ÙæÜGÙ�¹�/,-pâX7æÜ�W5�:3¢Ã®Xõ

N:¾©»8æÜohû«BÙöá�ñá8êû«©¯ÀP4,´µX

Y>j1+,-./0-�ØæÜohû«BÙöá�ñáê¯�"V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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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15 不可抗力及其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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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16 受托人违反信托文件的约定处理信托事务，致使信托财产遭受损失的，由受托人以

固有财产赔偿。但该赔偿以信托财产的实际损失为上限，并不得超过信托财产本身。不

足赔偿时，由投资者自担。 

15.2 风险控制措施 

15.2.1 信托期限内受托人将密切关注接收和使用信托财产的主体、保证人的经营情况并忠实

履行交易文件。 

15.2.2 受托人将规范业务管理系统，本信托计划业务流程纳入受托人已执行的业务管理制度，

严格履行岗位职责。通过严格执行业务管理制度，防范管理风险。同时，建立规范的信

息披露管理制度、完善业务资料档案管理制度。 

15.2.3 尽管受托人承诺管理信托财产将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

采取了上述风险应对措施，但仍有可能发生致使受托人不能有效规避的风险，信托财产

管理过程中发生的风险由信托财产承担风险责任，受托人对管理、运用和处分信托财产

的盈亏不作任何承诺。 

15.3 委托人及受益人已充分知晓并理解了本合同第十五条所述全部风险，同意受托人按照本

合同约定对本信托计划进行管理，自愿承担上述所有的风险。受托人不以任何方式承诺

信托资金不受损失，或者以任何方式承诺信托资金的投资收益。本信托计划实行净值化

管理，产品的实际收益水平仍以信托财产净值反映的可用于分配的信托财产为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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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受托人因被依法撤销、被宣告破产、依法解散、法定资格丧失等法定原因或受托人提出

辞任等其他原因终止职责的，将选任新的受托人。受托人职责终止的，应当妥善保管信

托财产，协助新受托人接管信托事务。 

16.2 受托人终止职责时，应当召开受益人大会，由受益人大会选任新受托人。无法召开受益

人大会、受益人大会无法形成决议、受益人大会选任的新受托人无法在合理期限内履行

受托职责的，受托人有权自行选任新受托人。 

16.3 变更受托人应遵守下列全部程序和条件： 

16.3.1 本合同所约定的信托报酬、信托管理费用、信托税费等费用已经全部结清； 

16.3.2 受益人已经支付信托财产和信托事务移交的全部费用； 

16.3.3 新受托人已经确定，且新受托人书面同意继任受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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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由受益人大会选任新受托人的情况下，受益人大会确定新受托人人选后，应将下列文件

送达给原受托人： 

16.4.1 变更新受托人的通知； 

16.4.2 新受托人同意履行本合同项下原受托人义务与职责的确认书。 

16.5 受托人变更时，受托人应向受益人做出处理信托事务的报告，并向新受托人办理信托财

产和信托事务的移交手续。自全部移交手续办理完毕之日起，原受托人在本合同项下的

权利和义务终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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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受益人大会由本信托计划的存续信托单位对应的全体受益人组成。 

17.2 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出现下列事项应当召开受益人大会审议决定： 

17.2.1 改变信托财产运用方式； 

17.2.2 变更受托人； 

17.2.3 提高受托人的报酬标准。 

17.3 受益人大会的召集 

17.3.1 受益人大会由受托人负责召集，受托人未按规定召集或不能召集时，代表信托单位百

分之十以上的受益人有权自行召集。 

17.3.2 召集受益人大会，召集人应当至少提前十个工作日通过受托人网站公告受益人大会的

召开时间、会议形式、审议事项、议事程序和表决方式等事项。 

17.3.3 受益人大会不得就未经公告的事项进行表决。 

17.4 会议方式 

17.4.1 受益人大会可以采取现场方式召开，也可以采取通讯等非现场方式召开，也可以采取

现场方式与通讯等非现场方式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7.4.2 通讯等非现场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网上投票；以邮寄、传真、电话等方式征求每一受

益人的意见。 

17.5 表决 

17.5.1 每一信托单位具有一票表决权，受益人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受益人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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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2 受益人大会应当有代表百分之五十以上信托单位的受益人参加，方可召开；大会就审

议事项作出决定，应当经参加大会的受益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但更换受

托人、改变信托财产运用方式，应当经参加大会的受益人全体通过。 

17.5.3 受益人大会决定的事项，应当及时通知相关当事人，并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报告。 

17.5.4 受益人大会作出有效决议的事项，对全体受益人发生法律效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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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本信托计划成立后，除信托合同另有规定外，未经受托人同意，委托人及受益人不得变

更、解除、撤销本信托。 

18.2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信托计划或某期信托单位终止： 

18.2.1 本合同项下各期永续债权益投资计划全部到期且未出现本合同约定的延期终止情形； 

18.2.2 受托人延期变现处置完毕全部信托财产等延期终止情形结束； 

18.2.3 信托计划的存续违反信托目的； 

18.2.4 信托目的已经实现或不能实现； 

18.2.5 信托计划的委托人、受托人与受益人书面协商一致； 

18.2.6 发行人依据交易文件的约定支付或提前支付完毕全部投资价款本金、投资利息及其他

款项/信托计划项下永续债权益投资计划相关款项的； 

18.2.7 信托计划被撤销或解除； 

18.2.8 全体受益人放弃信托受益权； 

18.2.9 受托人职责终止，未能按照本合同约定产生新受托人； 

18.2.10 受托人根据信托财产运用情况决定终止； 

18.2.11 受托人认为发生需提前终止的其他情形； 

18.2.12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终止情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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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在本信托计划终止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受托人应当对已处理完结的事项做出处理信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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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清算报告，向受益人披露，清算报告无需审计。在该清算报告送达之日起三个工作

日内，受益人或其继承人对清算报告未提出书面异议的，受托人就清算报告所列事项解

除责任。 

19.2 信托计划清算后仍有剩余信托财产的，在扣除相关费用后，按照本合同第 8.2.3款的规

定归属于受托人作为浮动信托报酬。 

1.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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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合同双方应严格遵守本合同的约定。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的部分或全部约定，或任何一

方在本合同项下的陈述、确认与保证不真实或不准确，均视为该方违反本合同，均应向

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 

20.2 如因以下原因产生纠纷，并因此给受托人或信托财产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应承担违约责

任，并赔偿与之相关的一切损失： 

20.2.1 委托人委托受托人管理的信托资金的合法性存在未向受托人说明的问题； 

20.2.2 委托人的其他违约行为。 

20.3 非因受托人的原因导致本合同项下的信托目的不能实现，信托终止时，受托人对此不承

担任何责任。受托人已收取的信托报酬无需返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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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本合同的组成 

21.1.1 信托计划说明书、认购风险申明书视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本合同未约定的，以信托

计划说明书、认购风险申明书为准。如本合同与信托计划说明书、认购风险申明书所约

定的内容冲突，优先适用本合同。受益人转让信托受益权的，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信托

文件由受让人自动继受。 

21.1.2 本合同未尽事宜，合同双方可以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作为本合同的附件

构成本合同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1.1.3 本合同如有附件，则附件（包括基于附件产生的其他法律文件）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1.1.4 基于本合同项下双方一致达成、签署的一切书面函件（包括但不限于通知、告知、说

明等）均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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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合同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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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本合同的订立、生效、履行、解释、修改和终止等事项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

行政法规及规章。 

23.2 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应通过双方友好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

任何一方均有权向受托人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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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任何一方没有行使其权利或没有就对方的违约行为采取任何行动，不应被视为对权利的

放弃或对追究违约责任或义务的放弃。任何一方放弃针对对方的任何权利或放弃追究对

方的任何责任，不应被视为放弃对对方任何其他权利或任何其他过失的追究。所有放弃

均应书面做出。 

24.2 如果本合同的任何约定依现行法律被确定为无效或无法实施，本合同的其他条款将继续

有效。此种情况下，双方将以有效的约定替换该约定，且该有效约定应尽可能接近原约

定和本合同相应的目的和精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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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本合同所指不可抗力系指：地震、风暴、水灾或其他自然灾害、重大疫情、政府行为、

战争、暴乱、敌对行动、公共骚乱、公共敌人的行为、政府或公共机关禁止、国家法律

法规变更、政策调整等任何一方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情形。 

25.2 若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任何一方不能履行其任何的契约性义务，该等义务应在不可抗力事

件存在时暂停，而义务的履行期应自动按暂停期顺延。 

25.3 遭遇不可抗力的一方应在发生不可抗力事件后的十五日内向对方提供发生不可抗力和

其持续期的适当证明，并应尽其最大努力减少不可抗力事件的影响。 

25.4 不可抗力事件结束后，双方应立即磋商以寻求一个公平的解决方法，并应尽所有合理努

力以减轻不可抗力的影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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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委托人、受托人以及受益人的联系地址和联络方式以本合同首部（或尾部）载明的

为准。本合同项下任何一方向对方发出的通知、信件、数据电文等，应当发送至本

合同（首部/附件/下列）约定的地址、联系人和通信终端。 

26.2 一方通讯地址或联络方式发生变化，应自发生变化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

通知其他方。如果在信托计划终止期限届满前一个工作日内发生变化，最迟应于信

托计划终止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其他方。对方当事人实际收到变更通知前的送达仍为

有效送达，电子送达与书面送达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6.3 委托人、受益人、受托人以挂号信、传真、特快专递、电子邮件的方式，就处理信

托事务过程中需要通知的事项通知本合同各方。通知在下列日期视为送达： 

26.3.1 由挂号信邮递，发出通知一方持有的挂号信回执所示日； 

26.3.2 由传真传送，收到回复码或成功发送确认条的情况下的第一个工作日； 

26.3.3 由特快专递发送，以收件人签收日为送达日，或收件人未签收的，以寄出

日后第四个工作日为送达日； 

26.3.4 由电子邮件发送，发送成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为送达日。 

26.4 受益人指定的信托利益划付账户发生变更，受益人应按本合同第 14.2.3款办理。 

26.5 发生变动的一方(以下简称“变动一方”)，未将有关变化及时通知其对方，除非法

律另行规定，变动一方应对由此而造成的影响和损失负责。 



45 

 

26.6 本合同约定的地址、联系人及电子通信终端亦为双方工作联系往来、法律文书及争

议解决时人民法院和/或仲裁机构的法律文书送达地址，人民法院和/或仲裁机构的

诉讼文书（含裁判文书）向合同任何一方当事人的上述地址和/或工商登记公示地

址（居民身份证登记地址）送达的，视为有效送达。当事人对电子通信终端的联系

送达适用于争议解决时的送达。 

26.7 合同送达条款与争议解决条款均为独立条款，不受合同整体或其他条款的效力的影

响。 

1

Õn,¬Ò 4iÐÑ1

27.1 本信托按下列方式之一进行信息披露： 

27.1.1 受托人办公场所存放备查； 

27.1.2 来函索取后以邮寄方式寄送； 

27.1.3 在受托人网站上公布（此方式优先使用，查询密码为【】）； 

27.1.4 电子邮件、电话或传真等其他方式披露。 

27.2 信息披露的内容及时间 

27.2.1 信托计划成立后，受托人应在5个工作日内向委托人披露信托计划的推介、设立情况。 

27.2.2 受托人应当按季制作并披露信托管理报告，并于每季度结束后 15 个工作日内向受益

人披露。 

27.2.3 在各期信托单位及/或本信托计划终止日后的 10个工作日内，分别向相关受益人披露

清算报告。 

27.2.4 信托存续期内，如果发生下列可能对受益人权益产生重大影响的临时事项之一时，受

托人应在获知该临时事项发生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向受益人作临时信息披露，并自披

露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向受益人书面提出受托人采取的应对措施： 

±²³ 信托财产发生或者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³ 信托资金使用方的财务状况严重恶化； 

±µ³ 担保方（如有）不能继续提供有效的担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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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 本合同约定的受托人支付信托收益或者信托财产分配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

下一个工作日。 

´¶·´ 信托消费者金融信息保护 

1.1.62 本合同当事人明确同意：受托人处理委托人/受益人金融信息时，应当严格遵守

法律规定，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和诚信原则。受托人应当妥善保管获取的委

托人/受益人金融信息，不得泄露或者篡改。委托人/受益人发现其个人信息不准

确或者不完整的，有权请求受托人更正、补充。 

1.1.63 委托人/受益人不能或者拒绝提供必要信息，致使受托人无法履行反洗钱义务的，

受托人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的相关规定对其金融活动采取限

制性措施；确有必要时，受托人可以依法拒绝提供金融产品或者服务。 

´¶·µ 本合同当事人在此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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Ö¼��&�Ö7ÒÓkº8+,-(/0-*I�r/,-¶�2.Ó

Ö8/,-I¶�jvÖ38+,-�;56p_S7pUÒÓ�\òã> 

´¶·¸ 本合同一式贰份，各份具有相同法律效力。委托人、受托人各壹份，每份具有同等

法律效力。 

´¶·¹ 委托人和受托人确认：委托人和受托人双方已经完整、细致地阅读了本合同，并已

特别注意字体加黑加粗的内容，对合同所有条款不存在任何疑义和歧义，并对双方有

关权利、义务和责任有准确无误地理解。在签署本合同时，受托人已提请委托人特别

注意有关双方权利义务的全部条款，并已应委托人/受益人要求对相关条款作出解释和

说明。委托人已认真阅读并充分理解所有合同条款，委托人和受托人双方对本合同条

款的理解完全一致，对合同内容无异议。委托人/受益人不得以受托人未履行提示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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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义务导致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任何理由对本合同任何条款提出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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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个⼈税收居⺠⾝份声明⽂件（样表） 
!"#$$$$$$$$$$$$$$$

%&'(#)$*+,-./0123$)$4+,-523$$$

)$6+78./012398:;/<=>?@0123$$$

ABCDEF.GEH 4FIJH 6FKLMNOPQR#$

!=STIUV@#$$$$$$$$$$"=STIUV@#$$$$$$$$$$$$$$$

WXYZ#$$$$$$$$$$$$$$$$[\]^#$$$$$$$$$$$$$$$$$$$$$_`^#$$$$$$$$$$$$$$$$$$$$$$$$$$$$$$$$$$$$$$$$$$$$$$$$$$$

a2>b=.T@#$$$$=/<@$$$$=c@$$$$$=d@$$$$$$$$$=ef>bghMi

F@$

=STIUV@#$$$$=/<@$$$$=c@$$$$$=d@$$$$$$$$$$$$

WX>=.T@#$$$$$=/<@$$$$=c@$$$$$=d@$$$$$$$$$=ef>bghMiF@$

=STIUV@#$$$$$=/<@$$$$=c@$$$$$=d@$$$$$$$$$$$$$

0123/=>?@jk0&lm^#$

*+$$$$$$$$$$$$$$$$$$$$$$$$$$$$$$$$$$$$$$

4+=An@$$$$$$$$$$$$$$$$$$$$$$$$$$$$$

6+=An@$$$$$$$$$$$$$$$$$$$$$$$$$$$$$

Ahopq23/=>?@k0&lm^KLErst#$

)$23/=>?@huvk0&lm^$

)$wxyn&zo{|k0&lm^KAEiFKL}~��st#$

$$$$$$$$$$$$$$$$$$$$$$$$$$$$$$$$$$$$$$$$$$$$$$$$$$$$$$$$$$$$$$$$$$$$

%&��D�QR���������K����QRuX���K�B 6� Y���

���K��%&���i ¡�h¢£¤¥$

¦"#$$$$$$$$$$$$$$$$$$$$$$$$$$$$$$$$$$$YZ#$

¦"&[\#)$%&$$$$)$§¨&$$$

©(#$

*+$%ª«¬./01238B./e�n®«KIJ¯®«°Be�2®±²³�´

&¥B./e�n®«8txµ�<¶�·¸¢¹º»°B./e�¼½¾2®¥B

e�2®±²³K8B²´k0³¿.B./e�2® 6ÀÁ Y¥Â�Ãe�KhÄÅ

YÆ¥Â�ÃeK8B²´k0³¿.²ÇhÈÉ 6� YIJÊÇËÌhÈÉ Í� Y�

Ãe¥$

4+$%ª«¬5238./0123Cf�´&¥:;/<=>?@0123[\�ÎÏ

�jk0&lm^ÐºQRLÑÒ/<0ÓÔÕÖ×

=ØÙÙÚÛÜÜÝÝÝ+ÞØßàáÙáâ+ãäå+ÞàÜáæäßçßàèæâ+ØÙéê@¥$

6+$ë&�ìíîï¯ðMNi'(T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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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机构税收居⺠⾝份声明⽂件（样表） 

!

��"¬#$$$$$$$$$$$$$$$$$$$$$$$$$$$$$$$$$$$$$$$$$$$

$

²���òm#$

)$*+óô5õö��=AGEiFKL÷�MNøù&0123[\'(Tñ@$

)$4+:;5õö��$

ú���0123[\#$

)$*+,-./0123=AGEiFKLûüMNHýF�þ@$

)$4+,-523$$$

)$6+78./012398:;/<=>?@0123$

ÿ���!%QR$

*+��"¬=ST@#$$$$$$$$$$$$$$$$$$$$$$$$$$$$$$$$$$$$$$$$$$$$$$$$$$$$$$

4+��>b=STIUV@#$$$$$$$=/<@$$$$=c@$$$$$=d@$$$$$$$$$$$$

6+��>b=.T@#$$$$$=/<@$$$$=c@$$$$$=d@$$$$$$$=ef>bghMi

F@$

"�0123/=>?@jk0&lm^#$

*+$$$$$$$$$$$$$$$$$$$$$$$$$$$$$$$$$$$$$$

4+=An@$$$$$$$$$$$$$$$$$$$$$$$$$$$$$

6+=An@$$$$$$$$$$$$$$$$$$$$$$$$$$$$$

A¤hopq23/=>?@k0&lm^KLErst#$

)$23/=>?@huvk0&lm^$

)$wxyn&zo{|k0&lm^KAEiFKL}~��st#$

$$$$$$$$$$$$$$$$$$$$$$$$$$$$$$$$$$$$$$$$$$$$$$$$$$$$$$$$$$$$$$$$$$$$

ý�%&��D�QR���������K����QRuX���K�B 6� Y���

���K��%&���i ¡�h¢£¤¥$

¦"#$%&'#$$$$$$$$$$$$$$$$$$$$$$$$$$$$$$$$$$$$$$Y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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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B./e��4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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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控制⼈税收居⺠⾝份声明⽂件（样表） 

!

!"#$$$$$$$$$$$$$$$$$$$$$$$$$$$$$$$$

$

%&'(#)$*+,-./0123$)$4+,-523$$$

)$6+78./012398:;/<=>?@0123$$$

ABCDEF.GEH 4FIH 6FKLMNOPQR#$

²���QR$

«øù��"¬=ST@#$$$$$$$$$$$$$$$$$$$$$$$$$$$$$$$$$$$$$$$$$$$$

��>b=STIUV@#$$$$$$$=/<@$$$$=c@$$$$$=d@$$$$$$$$$$$$

0123/=>?@jk0&lm^#$$$$$$$$$$$$$$$$$$$$$$$$$$$$$$$$$$$$$

ú�øù&QR$

!=STIUV@#$$$$$$$$$$"=STIUV@Û$$$$$$$$$$$$$$$

WXYZ#$$$$$$$$$$$$$$$$$$$$$$$$$$$$$$$$$$$$

a2>b=.T@#$$$$$=/<@$$$$=c@$$$$$=d@$$$$$$$$$$=ef>bghMi

F@$

=STIUV@#$$$$=/<@$$$$=c@$$$$$=d@$$$$$$$$$$$$

WX>$=.T@#$$$$$=/<@$$$$=c@$$$$$=d@$$$$$$$$$$$=ef>bghM

iF@$

=STIUV@#$$$$$=/<@$$$$=c@$$$$=d@$$$$$$$$$$$$$

0123/=>?@jk0&lm^#$

*+$$$$$$$$$$$$$$$$$$$$$$$$$$$$$$$$$$$$$$$$$$$

4+=An@$$$$$$$$$$$$$$$$$$$$$$$$$$$$$$$$$$

6+=An@$$$$$$$$$$$$$$$$$$$$$$$$$$$$$$$$$$

Ahopq23/=>?@k0&lm^KLErst#$

)$23/=>?@huvk0&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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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 ¡�h¢£¤¥$

$

¦"#$$$$$$$$$$$$$$$$$$$$$$$$$$$$$$$$$$$$$$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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